「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系列活動-2014新住民多元文化美食競賽簡章
1、 目的：                                         2014/3/10
因應「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於101年9月17日啟動，規劃新住民多元文化美食競賽等項目，以達落實多元文化宣導，彰顯移民對臺灣的服務與貢獻，增進國人對移民生活之了解及多元文化體驗，促進社會多元繽紛。本年度以「多元文化新食代 經濟美食大比拼」為主題，運用在地經濟食材（如豆腐、地瓜…等等）製作富含多元文化意涵之平民異國美食。
2、 收件及比賽日期：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4月10日止。
活動日期：103年5月3日(星期六)，上午08：30至下午4：30止。
報到時間：103年5月3日上午9：00至10：20。
比賽地點：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
注意事項：逾時報到隊伍未經承辦單位同意參賽，視同棄權。
3、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內政部、教育部。
承辦單位：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
4、 比賽內容說明：
(1) 參賽資格：
1. 須年滿18歲以上（以報名當日為準）。
2. 經許可在臺居留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3. 已歸化之外國人。
4. 經許可定居設籍之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5. 榮獲102年5月4日創意多元文化美食類及傳統多元文化類各第1名隊伍成員不得參加本次競賽。
(2) 隊伍組成：
1. 不開放個別報名，需經由22個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自101、102學年度「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補助之重點學校（含火炬計畫策略聯盟國小），擇優推派1隊代表參賽。
2. 每隊至多4人組成1隊，預計受理22隊參加。（每隊成員均需具備參賽資格，資格不符本署得予以淘汰）
(3) 報名方式：
1. 即日起至103年4月10日(四) 17:00截止，並將完整資料以親送或掛號方式(郵戳為憑)繳交至10461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25號9樓之5【2014新住民多元文化美食競賽】活動小組。
2. 活動聯絡人：(02)2599-3022 #230 李小姐。
3. 報名相關資料請至官方網站下載：http://www.2014alluni.com.tw/
(4) 評選規則及注意事項：
1. 採「現場料理」方式進行(料理比賽時間100分鐘)。
2. 參賽者需於賽10：20前完成報到，並至指定地點參加賽前說明會及進行賽前準備及比賽食材檢查。
3. 比賽時間：
A.賽前說明(預定10:30-10:50)
B.評審食材檢查(預定10:50-11:00)
C.料理比賽共計100分鐘(預定11:00至12:40)。
4. 料理規定：參賽者需運用主辦單位提供之臺灣在地經濟食材，製作一道富含多元文化意涵之平民異國美食料理。料理需於時間內完成兩份成品(1份展示品及1份評審用【需夠4人份量】)，及提供一般民眾試吃30人份。
5. 現場比賽成品、攜帶食材需與料理配方表所載相同，惟食材均需為當季食材，不得攜帶半成品，否則以棄權處理。
6. 主辦單位將提供每隊民眾試吃所需之容器與食具，及每隊參賽隊伍價值500元之大會指定主要經濟食材與基本調味料，惟參賽隊伍可應各隊需求，另外自行攜帶欲搭配大會指定之其他料理食材及調味料，每組參賽隊伍補助食材費(含運送)5,000元，請參賽者隊伍簽領收據及檢附身分證(或居留證等相關證件)覈實支付。

	大會提供各隊主要經濟食材
	大會提供各隊基本調味料

	食材項目
	各組數量
	調味料項目

	黃肉地瓜
	6台斤
	醬油500ml

	板豆腐
	20台斤
	黃砂糖  90g

	
	
	白砂糖90g

	
	
	鹽90g

	
	
	白胡椒粉60g

	
	
		黑胡椒粉60g

	
	
	黑醋300ml

	
	
	白醋300ml

	※上述大會提供主要經濟食材與基本調味料如有異動，將另行通知參賽隊伍並公布於本案活動官網。



7. 比賽所使用之爐具皆由大會提供，爐具，鍋具、廚具若大會準備不足使用得自備，惟需事先經主辦單位同意，大會提供每組比賽設備器材如下：
	硬體項目
	數量
	配備項目
	數量

	快速爐灶
	1口
	菜刀
	1把

	瓦斯
	1
	砧板
	1

	水槽自來水
	2組共用1個
	炒鍋
	1

	90*180長桌
	2張
	湯鍋
	1

	作品展示台90*60cm
	1單位
	湯杓
	1

	110伏特電源插座
	2個
	鍋鏟
	1

	
	
	配菜盤
	3

	
	
	民眾試吃餐具
	30份


8. 參賽者工作台的環境清潔及食材使用衛生皆列為評分項分之一，若有堪用食材丟棄垃圾桶之浪費現象將予以扣分。
9. 大會宣布比賽開始後70分鐘大會將有第1次提醒；比賽剩10分鐘大會將有第2次提醒；比賽時間終了，大會將宣布競賽終止，屆時所有選手應停止進行製成動作，並馬上清理比賽現場，撤出選手自備用品，已完成之作品者應即送到評審指定處供評審評分。
10. 參賽者於比賽結束後，需與大會工作人員一同檢查並清點器材，確認完畢後始可離開(大會提供之設備及器材若有遺失或損壞，需負賠償責任)。

(5) 評選標準：
1. 主評審1位評選分數佔55%，一般評審3位評選分數佔45%（每位佔15%）。
2. 每位評審評分標準如下，最後再依照評審配分比例，算出總分數，選出前五名及其他相關獎項。
3. 評分項目及配比：A.口味40%、B.擺盤 10%、C.主題呈現 20%、D.創意特色 20%、E.過程衛生 10% 。         
(6) 交通補貼:
    主辦單位將提供各直轄市、縣(市)參賽隊伍交通補貼，每隊至多補貼4人，以鼓勵活動報名(請款需檢附簽領人收據及身分證或居留證等影本)覈實支付，補貼、額度如下：

	NO
	地區
	補助額度

	1
	臺北市、新北市
	每人補貼100元

	2
	基隆市、桃園縣
	每人補貼150元

	3
	宜蘭縣、新竹縣、新竹市
	每人補貼350元

	4
	苗栗縣
	每人補貼500元

	5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每人補貼1,500元

	6
	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每人補貼2,300元

	7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花蓮縣
	每人補貼3,000元

	8
	金門縣、澎湖縣、連江縣
	每人補貼4,000元

	9
	臺東縣
	每人補貼4,500元










(7) 獎勵:
	得獎項目
	名額
	獎項明細

	第一名
	1隊
	郵政現金禮劵40,000元、獎座1座

	第二名
	1隊
	郵政現金禮劵35,000元、獎座1座

	第三名
	1隊
	郵政現金禮劵30,000元、獎座1座

	第四名
	1隊
	郵政現金禮劵25,000元、獎座1座

	第五名
	1隊
	郵政現金禮劵20,000元、獎座1座

	創意獎
	1隊
	郵政現金禮劵20,000元、獎座1座

	參加獎
	17隊
	每隊郵政禮劵5,000元

	備註：
★得獎者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以下同) 20,000 元以上，需預先扣繳 10% 稅款。
★參加獎不含比賽第1-5名之隊伍



5、 主辦單位之權益
1. 主辦單位對比賽中所使用的烹飪方式、配方及所拍攝或錄影的照片保留全部權利。
2. 主辦單位概不保管比賽隊伍所攜帶之器材及個人之財物。
3. 主辦單位在必要情況下保留所有權修改比賽規則。
4. 比賽期間交通、膳宿請選手自理。
5.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修改公告之，並以主辦單位官方網站之最新公告為準。


2014新住民多元文化美食競賽-報名表
表件編號：_________ (由主辦單位填寫)
	推薦縣市
	

	團體隊名
	

	通訊地址
	

	聯絡人
	
	連絡電話
	

	
	
	E-mail
	

	姓  名：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隊長
(請貼一吋照片)
	身分證字號：
(外籍人士請填寫居留證號碼)
	國籍:
	性別:

	
	個人經歷簡介：


	姓  名：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隊員1
(請貼一吋照片)
	身分證字號：
(外籍人士請填寫居留證號碼)
	國籍:
	性別:

	
	個人經歷簡介：


	姓  名：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隊員2
(請貼一吋照片)
	身分證字號：
(外籍人士請填寫居留證號碼)
	國籍:
	性別:

	
	個人經歷簡介：


	姓  名：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隊員3
(請貼一吋照片)
	身分證字號：
(外籍人士請填寫居留證號碼)
	國籍:
	性別:

	
	個人經歷簡介：



備註：
★得獎者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以下同) 20,000 元以上，需預先扣繳 10% 稅款。
	參賽者（1）身分證或居留證影本
正面 浮貼處

未檢附者視同資格不符
	參賽者（1）身分證或居留證影本

反面 浮貼處
未檢附者視同資格不符

	參賽者（2）身分證或居留證影本

正面 浮貼處
未檢附者視同資格不符
	參賽者（2）身分證或居留證影本

反面 浮貼處
未檢附者視同資格不符

	參賽者（3）身分證或居留證影本

正面 浮貼處
未檢附者視同資格不符
	參賽者（3）身分證或居留證影本

反面 浮貼處
未檢附者視同資格不符

	參賽者（4）身分證或居留證影本

正面 浮貼處
未檢附者視同資格不符
	參賽者（4）身分證或居留證影本

反面 浮貼處
未檢附者視同資格不符




2014新住民多元文化美食競賽－料理配方表
表件編號：___________(由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隊伍：

	料理名稱
	(中文)
(英文)

	材料及份量
	調 味 料

	
	

	作    法
	作品創作理念

	
	

	

	※備註
一、請所有報名隊伍完整填寫料理配方表，如表格不敷使用請上活動網站下載。
二、各隊報名隊伍可自由提供菜餚製作過程及成品照片供主辦單位參考，以利未來食譜編制。








2014新住民多元文化美食競賽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立契約人(以下簡稱甲方)參與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以下簡稱乙方)承辦之「2014新住民多元文化美食競賽」活動，茲同意永久無償將參賽作品授權乙方使用，約定條件如下：
授權標的與範圍：
(1) 授權地域：全球
(2) 甲方將其參賽作品 (以下稱本著作)授權乙方重製、編輯，乙方並得於授權地域發行、出租、散布、展示、公開口述、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發表之。


甲方：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乙方：【所有參賽者親筆簽名或蓋印】 



1.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